瑣屑投訴　難以處理

前一陣子有一個熱門的話題，一位女士不滿一名店員不給予她等同其他分店的折扣而大發雷霆，用手機拍下店員並在網上發佈，作出投訴。社會上有很大的迴響，認為事主小題大做，因而群起攻擊她。

我不評論這件事的對與錯、是與非，但這事件明顯反映香港社會投訴的文化已經發展至一個極度熾熱的情況：市民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往往都會以投訴來「解決」問題，消除個人的怨氣。這種動輒投訴的文化，顯然有損萬眾期望的社會和諧，而對個別涉事人士，亦損身心吧。

《申訴專員條例》賦予本人法定權力，調查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涉嫌行政失當的投訴。然而，申訴專員公署是否必須受理所有投訴？答案是否定的。為使市民能認識並善用申訴渠道，以及公共資源能用得其所，法例訂明公署無需就「瑣屑無聊」的投訴展開調查。

曾經有市民要求香港電台深夜某節目點唱歌曲，節目主持人沒有即時答允其要求，結果該位市民十分氣憤，屢向公署投訴港台沒有尊重其人權，妥善提供服務。公署視之為「瑣屑無聊」的個案，原因有二：第一、傳媒有編輯自由，我們不得干預節目編排或製作，亦不可能祈求電台在有限的節目時間內，滿足毎位聽眾的「點唱」要求；第二、投訴人純粹著眼於個人的消閒利益，沒有考慮到電台運作應以整體聽眾的權益為依歸。

投訴是每個市民的權利，但行使其申訴權益的同時，亦要提出合理、充分的理據。

